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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营改增”后融资租赁企业的税务风险分析

王化敏

渊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大连 116023冤

一、在“营改增”政策尚需完善的前提下企业擅自进行税

收筹划的税务风险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

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》（国税函［2010］13号）之
规定，如果融资租赁企业开展售后回租业务，在购买承租企业

的设备时将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。但按照“营改增”相关

文件规定，融资租赁公司向承租企业收取租金时，又要按照本

金加利息的全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一方面，融资租赁企业

全额计提销项税额，无进项税抵扣；另一方面，承租企业通过

此运行模式实现了对同一资产的两次进项税额抵扣，在企业

之间形成了税负的不平衡。为此，一些租赁企业通过“纳税筹

划”的方法与技巧，将承租企业开具的收据作为出租方差额抵

扣税款的合法凭证，私自采取差额纳税方式。这种做法存在着

非常大的税务风险。

笔者认为，作为融资租赁企业或行业协会应建议国家财

税主管部门尽快完善融资租赁的相关税收政策，明确在“营改

增”之后的相应具体规定，将“营改增”对企业经营不利的影响

降到最低程度。而不能采取所谓筹划或“想当然”的方式规避

自身的纳税义务。否则，将面临税务机关纳税评估或税务稽查

的处罚风险。

二、改变经营业务性质产生的税务风险

根据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

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

［2011］111号）之规定：融资租赁业属于有形动产租赁，适用
17%的增值税税率。但是，对经人民银行、银监会、商务部批准
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

产融资租赁服务，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%的部分实行增
值税即征即退政策。应该说大大降低了融资租赁企业的税负。

而对经营租赁企业而言，由于按 5%税率缴纳营业税改为
按 17%的税率缴纳增值税，税负变化很大。虽然增值税税负具
有转嫁性特征，接受方和提供方可以共同分担增加的税负，但

这取决于企业间最后的商业谈判。所以，一些经营租赁企业采

取人为调整经营业务性质和改变账务处理的方式，比照超税

负返还进行虚拟的融资租赁业务，从而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。

这样的做法同样存在很大的税务风险。税务机关一旦发现，企

业有可能被认定为偷逃税款的行为。

实际上，租赁企业不应采取此种办法降低税负。根据“营

改增”试点相关文件规定，各试点省市都制订了专门的优惠政

策，如明确了“营改增”试点过渡性财政扶持性政策，规定了采

取“超税负返还”的扶持政策模式。财政扶持资金一般按照“企

业据实申请、财税按月监控、财政按季预拨、资金按年清算、重

点监督检查”的方式进行管理。

三、企业索取不合规票据形成的税务风险

根据“营改增”相关文件规定，对销售额的界定是“试点纳

税人提供应税服务，按照国家有关营业税政策规定差额征收

营业税的，允许其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扣除支付给

非试点纳税人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”。所以，允许从全部价

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项目，必须符合国家对营业税实行差

额征税的文件的要求。而融资租赁虽然属于营业税差额征税

范围，支付给非试点地区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可以作为销

售收入的扣除额，即扣除成本费用后的差额作为销售额。但支

付给试点地区或者试点地区以外（能取得扣税凭证的）的全部

价款和费用不能作为销售收入的扣除额，按优先抵扣的原则，

不能同时扣税又扣额。

例如，由于融资租赁企业在采购二手设备时取得的是 4%
减半的普通发票，不能作进项税额抵扣，开展融资业务时收取

的所有租金都需按照 17%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，企业增值
税税负明显增加。因此，开展类似业务的融资租赁企业都在急

寻是否有合理的涉税处理方法，进行“纳税筹划”。有些人片面

强调，将上述应税行为分两种情况处理：即收租金时本金部分

开具 4%减半的普通发票，利息部分开具 17%的增值税专用发
票，仅就利息部分申报缴纳增值税。但是，这一处理明显违反

现行“营改增”相关文件的规定和《发票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存

在较大的税务风险。

笔者认为，只要是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企业，在发生上述经

济业务时，应该向供货方索取正式的发票，依据现行“营改增”

政策规定，按照差额确定销售额，然后按照 17%的税率申报缴
纳增值税。如果该租赁公司无融资租赁资质，必须全额按照

17%的税率申报缴纳增值税，不能按差额计算销售额申报纳
税。同时，试点纳税人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，必

须取得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的合法

有效凭证。否则不能扣除。茵


